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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9� � �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2014-085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远东控股集团

"

）

的通知

，

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5,700,000

股股份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

初始交易日

为

2014

年

11

月

17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该笔质押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截至本公告日

，

远东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745,042,391

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75.25%

。

目前远东控股集团质押股份总数为

485,900,000

股

，

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49.08%

。

特此公告

。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4-077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发布

《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证券自

2014

年

11

月

7

日起开始停牌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证券将继续停牌

，

并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刊登公告后复牌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4-112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披露了

《

关于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

鉴于该公告中对于本次交易披露的不够充分

，

为保障全体

股东对本公告内容的理解更加充分

，

特补充相关内容如下

：

1

、

本次交易能给公司

2014

年度带来约

2000

万元左右净收益

，

不会影响公司

2014

年

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浩宁达电能仪表制

造有限公司原募投项目转移至惠州实施

，

其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一直处于闲

置状态

，

为避免资源浪费

，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

公司将其出售

，

用于补充公司自有资金

，

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2

、

本次将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浩宁达电能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转让

给江苏皖商置业有限公司

，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800

万元

。

因南京浩宁达电能仪表制造有

限公司所拥有的建筑物

、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不再作价

，

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的组

成部分

，

故本次交易价格显示高于账面价格

。

特此公告

。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379� � � �证券简称：东方通 公告编号：2014-077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的通知

，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

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

62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

根据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东方通

，

股票代码

：

300379

）

自

2014

年

11

月

21

日开市起复牌

。

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

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4-072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

讯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68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3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4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30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11

月

20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地点

：

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59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

三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陈先保先生

；

（

六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

1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5,

172,7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7434%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

，

代表股

份

40,275,0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9157％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

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745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0008%

；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

，

代表股份

2,745

股

，

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0.0008％

。

（

2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

（

3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

议通过如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赞成

195,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

反对

2,745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4％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赞成

40,27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2％

；

反对

2,74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赞成

195,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

反对

1,9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赞成

40,27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2％

；

反对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

赞成

195,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

反对

1,9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赞成

40,27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2％

；

反对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赞成

195,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

反对

1,9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赞成

40,27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2％

；

反对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赞成

195,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6％

；

反对

1,9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赞成

40,27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2％

；

反对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

弃权

845

股

，

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范骏祺律师

、

王文辉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67� � � �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1452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并经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在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关

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

公司完成了首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授予数量为

１２１８

万股

，

授予对象

１７２

人

，

授予价格

１０．３４

元

／

股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本次会议确定了授予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授予数量

１９８

万股

，

授予对象

５４

名

、

授予价格

４．１４

元

／

股

。

公司

董事会在授予股票的过程中

２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因

此

，

公司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９８

万股减少到

１９５

万股

，

授予对象

由

５４

名减少到

５２

名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关于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

公司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

二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原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陈荣兴

、

王新荣

、

费炳锋

、

薛利明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由公司将四人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１６．５

万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

１８２７

万股减少到

１８１０．５

万股

，

激励对象由

１７２

人减少到

１６８

人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原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周樊生

、

罗光明

、

李成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由公司将三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８．６６２５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

１８１０．５

万股减少到

１８０１．８３７５

万股

，

激励对象由

１６８

人减少到

１６５

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原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杨东升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由公司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为

５．５１２５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８０１．８３７５

万股减少到

１７９６．３２５

万股

，

激励对象由

１６５

人减少到

１６４

人

。

公司对上述

８

名激励对象共计回购注销股份

３０．６７５

万股

，

回购款共计

２１１．４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配

：

以公司总股本

３６

，

９６０．６８１２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故回购股份由

３０．６７５

万股调整为

６１．３５

万股

，

占回购前

总股本的

０．０８％

。

由于股权激励人员的股份均未解锁

，

故这部分现金分红均未分配

。

因此

，

回购单价由

６．８９３３

元

／

股调整为为

３．４４６７

元

／

股

，

回购款共计

２１１．４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三次解锁后

，

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

截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

共有

８

名激

励对象不符合激励条件

，

回购股份

６１．３５

万股

，

回购款共计

２１１．４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公司以上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共计

６１．３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

三

、

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变动前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

（

股

）

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

１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１

，

８３９

，

４２３ ３８．１３ ６１３

，

５００ ２８１

，

２２５

，

９２３ ３８．０８

（

１

）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１３

，

５００ ０．０８ ６１３

，

５００ ０ ０．００

（

２

）

高管股份

２８１

，

２２５

，

９２３ ３８．０５ － ２８１

，

２２５

，

９２３ ３８．０８

２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７

，

３７４

，

２０１ ６１．８７ － ４５７

，

３７４

，

２０１ ６１．９２

３

、

股份总数

７３９

，

２１３

，

６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３

，

５００ ７３８

，

６００

，

１２４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1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 � �公告编号:临 2014-31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丁建生

召集

，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人

，

公司

４

名监事收悉全套会

议资料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法定人数

，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参见公司临

２０１４－３２

号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币互换

（

掉期

）

业务

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

（

香港

）

有限公司进行货币互

换的议案

》，

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

《

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的议案

》，

公司拟在境外发行人民币

债券

，

为了规避风险及进一步降低本次发债的融资成本

，

公司拟将本次发行境

外债券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

（

香港

）

有限公司

进行货币互换

，

目标货币为欧元

、

美元

、

日元或其组合币种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特此公告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 月 20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 � �公告编号:临 2014-32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产业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业务的需要

，

拟对公司章程中有关营业

范围进行修订

，

具体如下

：

原公司章程第

１３

条规定为

：

第

１３

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安全生产许可

证范围内化学危险品的生产

；

许可证范围内铁路专用线经营

；

第

２．１

类

、

第

３

类

（

不含成品油

）、

第

８．１

类危险化学品

（

所有各类均不含剧毒

、

监控化学品

，

易制

毒

、

易制爆化学品

）

的批发

（

禁止储存

）。

一般经营项目

：

聚氨酯及助剂

、

异氰酸酯

及衍生产品的开发

、

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员培训

；

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

业务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销售

。

现调整为

：

第

１３

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

（

使

用

）

方案备案告知书中规定的装置所生产的产品

，

包括硫酸

、

ＣＯ２

、

Ｈ２

、

ＣＯ

、

光

气

、

甲醇

、

液氨

、

氨水

、

煤渣

、

硝酸

、

硝基苯

、

苯胺

、

苯胺焦油

、

ＭＤＩ

系列产品

、

ＰＭ

系列产品

、

二胺系列产品

、

盐酸

、

甲醛

、

氯化氢气体及其他由备案装置所生产的

中间品及产成品销售

（

以上经营项目有效期以备案告知书为准

）；

安全生产许可

证范围内化学品的生产

；

许可证范围内铁路专用线经营

：

第

２．１

类

、

第

３

类

（

不

含成品油

）、

第

８．１

类危险化学品

（

所有各类均不含剧毒

、

监控化学品

，

易制毒

、

易制爆化学品

）

的批发

（

禁止储存

）（

以上经营项目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聚氨

酯及助剂

、

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

、

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员培训

；

批准

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以上经营

范围的变更最终以工商部门批复为准

。

特此公告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 月 20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 � �公告编号:临 2014-33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１０

：

００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五

）

会议召开地点

：

烟台市幸福南路

７

号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

四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

：

现场和网络表决结合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５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６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

，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

，

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

《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上述议案的有关内容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法定期限内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五

）

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

３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书附

后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１

）

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卡

、

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

，

代理人另加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

出席现场会议的社会

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代理人另加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

份证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

、

传真方式登

记

；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

３

）

登记地点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

４

）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自理

。

（

５

）

公司地址

：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

７

号

邮政编码

：

２６４０１３

联系人

：

寇光武 肖明华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５

—

６６９８５３７

传真

：

０５３５

—

６８３７８９４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程序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

特此公告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 月 20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续行集

会或延期会议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股东单位公章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请在授权意见后面划

“

√

”

序号 议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回执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止

，

本单位

（

本人

）

持有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共计

－－－－－－

股

，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号

：

单位盖章

／

股东签名

：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附件二

、

网络投票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股东提

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该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期间

，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

二

、

投票代码

：【

７３８３０９

】；

投票简称

：

万华投票

三

、

具体程序

（

一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

二

）

申报价格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

。

其中

，

９９．００

元代表所有议

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

下表所示

：

序号 议题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９９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

三

）

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

，

其中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

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

、

投票举例

（

一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万华化学

”

的投资者

，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

案统一进行表决的

，

投票操作程序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３０９

万华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３０９

万华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３０９

万华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

二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万华化学

”

的投资者

，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进行表决的

，

投票操

作程序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３０９

万华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３０９

万华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３０９

万华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五

、

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

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但是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

（

二

）

采用网络投票的

，

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三

）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

但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

（

四

）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

，

不要重复投票

。

（

五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时通知进行

。

证券代码：002591� � �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4-053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收到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广州中院

"

）

通知及

《

民事起诉状

》

等诉讼材

料

，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广州中院通知

，

获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

恒大长白

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

二

、《

民事起诉状

》

的基本内容

第一原告

：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原告

：

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被 告

：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

：

1

、

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犯两原告名誉权的一切行为

，

包括但不限于撤回其在

深圳交易所官方网站

、

被告官方网站等网络平台上发布的

《

关于展开

"

恒大

"

商标维

权行动的公告

》

及在东方财富网股民论坛

--"

股吧

"

等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涉及相关

内容之文章

。

2

、

要求被告在其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

被告官方网站等发布过

《

关于展

开

"

恒大

"

商标维权行动的公告

》

的网络平台及在东方财富网股民论坛

--"

股吧

"

等

发布过涉及相关内容文章的网络平台之相同版面上刊登致歉声明

，

澄清事实

、

消

除影响

、

恢复名誉

。

3

、

要求被告赔偿两原告因名誉权受损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

80,000,000

元

。

4

、

要求被告赔偿两原告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公证费

2,040

元

。

5

、

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

公告费

、

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

诉讼理由

：

两原告认为被告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发布的

《

关于展开

"

恒大

"

商标维权行动

的公告

》

多处严重失实

,

对两原告进行恶意诽谤

,

包括无理指控第二原告侵犯其商

标权

,

故意捏造第二原告生产销售的

"

恒大冰泉

"

已在江西省各地受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

"

侵权查处

"

的虚假信息等侵犯了两原告的名誉权

。

三

、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1

、

公司近期发布的

《

关于展开

"

恒大

"

商标维权行动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

045

）、《

关于诉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已立案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46

）、《

恒大高新

：

关于

"

恒大

"

商标被侵权相关事件的澄清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47

）

是根据上市公司相关规则要求

，

依据事实进行真实的

、

合法的信息披露

，

公司也未在其他场合发布过不实或误导性陈述

。

公司依法维权

，

不存在侵犯恒大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

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名誉权的行为

。

2

、

本公司早在

2010

年

5

月

21

日

，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

，

已获

得了注册号为

6931816

号

"

恒大

"

商标

，

核准使用商品为第

32

类

：

包括啤酒

、

豆类饮

料

、

可乐

、

奶茶

（

非奶为主

）、

植物饮料

、

纯净水

（

饮料

）、

蔬菜汁

（

饮料

）、

无酒精果汁饮

料

、

乳酸饮料

（

果制品

，

非奶

）、

饮料制剂

。

专用期限自

2010

年

5

月

21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止

，

依法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并受国家法律保护

，

而

"

恒大冰泉

"

截止目

前尚未取得国家商标注册证书

。

3

、

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

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名誉权一

案

，

本公司将积极应诉

，

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

4

、

2014

年

9

月

29

日

，

本公司就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商标侵权一案

，

已

向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并收到案件受理通知

（

2014

）

高新

民初字

768

号案件受理通知书

，

目前本案正在审理之中

。

5

、

本公司认为

：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

恒大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诉本公司

侵犯其名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

该诉讼行为不会对本公司造成实质性影响

。

6

、

对侵害本公司商标合法权益的行为

，

公司将依法维权到底

，

同时

，

公司将保

留对侵害本公司名誉权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

四

、

其他诉讼

、

仲裁事项

本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

仲裁事项

。

五

、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

，

具体的进展情况

，

本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4-071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１３６

股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期二

）。

一

、

公司股本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７４３

号

）

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采用网下

询价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

每股发行价

格为

２３．００

元

，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

。

本次公开发行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９

，

０００

万股增加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

的议案

》，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按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４．００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共计转增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至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摘要的议案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

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

单

、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向相关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

，

公司股本由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８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１１８

，

７７２

，

６３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６１％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１３６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０３％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和

《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

》

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王春生

、

吕莉承诺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

公司股东贾志江

、

李棱

、

顾奇峰

、

张木秀

、

卞绣花

、

高君承诺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截至本报告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并且除上述承诺

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作其他任何与股份限售有关的承诺

。

根据承诺

，

申请解禁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售股份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

上市公司对

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星期二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１３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０３％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８

名

；

４

、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１

吕莉

６８

，

６１４

，

０８８ ６８

，

６１４

，

０８８

注

１

２

王春生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３

贾志江

２４１

，

５９５ １６１

，

５９５

注

１

４

李棱

１２１

，

５００ １２１

，

５００

注

２

５

顾奇峰

１４６

，

４０５ ８１

，

４０５

注

１

６

张木秀

６０

，

７５０ ６０

，

７５０

注

３

７

卞绣花

４０

，

３９９ ４０

，

３９９

注

１

８

高君

４０

，

３９９ ４０

，

３９９

注

２

合计

１１７

，

８６５

，

１３６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１３６ －

注

１

：

因王春生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长

，

吕莉女士现担任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贾志江先生

现担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顾奇峰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

，

卞绣花女士现担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

根据相关规定

，

上述人员在其任职期间内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

。

注

２

：

因李棱先生为公司前任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离任

，

高君先生

为公司前任董事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离任

，

上述人员离任至今

，

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

李棱先生

、

高君先生离任至今已超过十八个月

，

根据相关规定其所持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注

３

：

张木秀女士为公司前任监事

，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离任

，

上述人员离任至今

，

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

根据相关规定

，

张木秀女士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

５０％

。

张木秀女士离任至今尚未达到十八个月

，

其所持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为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四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解禁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限售承诺

；

３

、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安信证券同意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３

、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

４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 � �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2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

股 票已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刊登了

《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

号

：

2014-051

），

分别于

10

月

15

日

、

10

月

22

日

、

10

月

29

、

11

月

5

日

、

11

月

14

日刊

登了

《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并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刊登了

《

关于筹

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59

）（

上述公告详情见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目前

，

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在进行方案论证

，

本公司正在与有关部门沟

通

。

由于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

一

、

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已经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

，

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

公司将根据工

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

二

、

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

特此公告

。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4-047号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34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9

月

10

日起停牌

。

2014

年

9

月

15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

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

、

2014

年

9

月

23

日

、

9

月

30

日发布了

《

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36

、

2014-037

、

2014-038

）、

10

月

10

日发

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0

）、

10

月

17

日

、

10

月

24

日

、

10

月

31

日

、

11

月

7

日

、

11

月

14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4-041

、

2014-043

、

2014-044

、

2014-045

、

2014-

046

）。

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审计

、

评估等机构正

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公告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21日


